


信局。各设区市工信局应结合实际，择优把关，做好审核工

作，按照推荐优先顺序填写《智能检测装备创新产品汇总

表》并加盖公章。请各设区 市工信局于 12 月 10 日前《智能

检测装备创新产品汇总表》和场景申报材料(纸质版2份，

PDF盖章扫描版和Word版各1份)报送至省工信厅装备工

业处。 联系人： 何杰；电话： 025-69652693。

附件：关于征集智能检测装备创新产品的函(工通装函

〔2023〕 538 号 )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年 11 月 21 日


